
解釋字號 釋字第64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10⽉31⽇

解釋爭點 ⾝⼼障礙者保護法按摩業專由視障者從事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九⼗年⼗⼀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之⾝⼼障礙者保護

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，不得

從事按摩業。」（九⼗六年七⽉⼗⼀⽇該法名稱修正為⾝⼼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，上開規定之「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」，經修正

為「非視覺功能障礙者」，並移列為第四⼗六條第⼀項前段，規

定意旨相同）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、第⼗五條⼯作權及第⼆⼗三

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於屆滿三年

時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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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九⼗年⼗⼀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之⾝⼼障礙者保護法第三⼗

七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，不得從事按摩

業。」（下稱系爭規定，九⼗六年七⽉⼗⼀⽇該法名稱修正為⾝

⼼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，系爭規定之「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」，

經修正為「非視覺功能障礙者」，並移列為第四⼗六條第⼀項前

段，規定意旨相同） 係以保障視覺障礙者（下稱視障者）⼯作權

為⽬的所採職業保留之優惠性差別待遇，亦係對非視障者⼯作權

中之選擇職業⾃由所為之職業禁⽌，⾃應合於憲法第七條平等

權、第⼗五條⼯作權及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。

　　查視障非屬⼈⼒所得控制之⽣理狀態，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

係以視障與否為分類標準，使多數非視障者均不得從事按摩業，

影響甚鉅。基於我國視障者在成⻑、⾏動、學習、受教育等⽅⾯

之諸多障礙，可供選擇之⼯作及職業種類較少，其弱勢之結構性

地位不易改變，立法者乃衡酌視障者以按摩業為⽣由來已久之實

際情況，且認為視障狀態適合於從事按摩，制定保護視障者權益

之規定，本應予以尊重，惟仍須該規定所追求之⽬的為重要公共

利益，所採禁⽌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⼿段，須對非視障者之權

利並未造成過度限制，且有助於視障者⼯作權之維護，⽽與⽬的

間有實質關聯者，⽅符合平等權之保障。按憲法基本權利規定本

即特別著重弱勢者之保障，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後段規定：「⼈

⺠之老弱殘廢，無⼒⽣活，及受非常災害者，國家應予以適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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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助與救濟。」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七項規定：「國家對

於⾝⼼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、無障礙環境之建構、教育訓練與就

業輔導及⽣活維護與救助，應予保障，並扶助其⾃立與發展。」

顯已揭櫫扶助弱勢之原則。職是，國家保障視障者⼯作權確實具

備重要公共利益，其優惠性差別待遇之⽬的合乎憲法相關規定之

意旨。

　　六⼗九年殘障福利法制定施⾏之時，視障者得選擇之職業種

類較少，禁⽌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規定，對有意選擇按摩為業

之視障者確有助益，事實上視障就業者亦以相當⾼之比率選擇以

按摩為業。惟按摩業依其⼯作性質與所需技能，原非僅視障者⽅

能從事，隨著社會發展，按摩業就業與消費市場擴⼤，系爭規定

對欲從事按摩業之非視障者造成過度限制。⽽同屬⾝⼼障礙之非

視障者亦在禁⽌之列，並未如視障者享有職業保留之優惠。在視

障者知識能⼒⽇漸提升，得選擇之職業種類⽇益增加下，系爭規

定易使主管機關忽略視障者所具稟賦非僅侷限於從事按摩業，以

致系爭規定施⾏近三⼗年⽽職業選擇多元之今⽇，仍未能⼤幅改

善視障者之經社地位，⽬的與⼿段間難謂具備實質關聯性，從⽽

有違憲法第七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。

　　⼜按憲法第⼗五條規定⼈⺠之⼯作權應予保障，⼈⺠從事⼯

作並有選擇職業之⾃由，業經本院釋字第四０四號、第五⼀０

號、第五八四號、第六⼀⼆號、第六三四號與第六三七號解釋在

案。對職業⾃由之限制，因其內容之差異，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

之容許標準。關於從事⼯作之⽅法、時間、地點等執⾏職業⾃

由，立法者為追求⼀般公共利益，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。⾄⼈

⺠選擇職業之⾃由，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，乃指從事特定職業

之個⼈本⾝所應具備之專業能⼒或資格，且該等能⼒或資格可經

由訓練培養⽽獲得者，例如知識、學位、體能等，立法者欲對此

加以限制，須有重要公共利益存在。⽽⼈⺠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

觀條件，係指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，非個⼈努⼒所可達

成，例如⾏業獨占制度，則應以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

之。且不論何種情形之限制，所採之⼿段均須與比例原則無違。

　　查系爭規定禁⽌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，係屬對非視障者選擇

職業⾃由之客觀條件限制。該規定旨在保障視障者之就業機會，

徵諸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後段及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七項之意旨，

⾃屬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，⽬的洵屬正當。惟鑑於社會之發展，

按摩業之需求市場範圍擴⼤，⽽依規定，按摩業之⼿技甚為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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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，包括「輕擦、揉捏、指壓、叩打、震顫、曲⼿、運動及其他

特殊⼿技。」（九⼗七年三⽉五⽇廢⽌之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

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第四條、現⾏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

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⼀款規定參照），系爭規定

對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禁⽌，其範圍尚非明確，導致執⾏標準

不⼀，使得非視障者從事類似相關⼯作及⾏業觸法之可能性⼤

增，此有各級⾏政法院諸多裁判可稽。且按摩業並非僅得由視障

者從事，有意從事按摩業者受相當之訓練並經檢定合格應即有就

業之資格，將按摩業僅允准視障者從事，使有意投⾝專業按摩⼯

作之非視障者須轉⾏或失業，未能形成多元競爭環境裨益消費者

選擇，與所欲保障視障者⼯作權⽽⽣之就業利益相較，顯不相

當。故系爭規定對於非視障者職業選擇⾃由之限制，實與憲法第

⼆⼗三條比例原則不符，⽽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⼯作權之保障。

　　保障視障者之⼯作權，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，應由主管機

關就適合視障者從事之職業予以訓練輔導、保留適當之就業機會

等促進就業之多元⼿段採⾏具體措施，並應對按摩業及相關事務

為妥善之管理，兼顧視障與非視障者、消費與供給者之權益，且

注意弱勢保障與市場機制之均衡，以有效促進視障者及其他⾝⼼

障礙者之就業機會，踐履憲法扶助弱勢⾃立發展之意旨、促進實

質平等之原則與精神。此等措施均須縝密之規劃與執⾏，故系爭

規定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⼒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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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49抄本(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林○絨等三⼈釋憲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5條後段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90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88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5&ldate=19470101
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(94.06.10)

司法院釋字第40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1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8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1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3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

⾝⼼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1項前段（90年12⽉21⽇
修正公布）(90.11.21)

⾝⼼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6條第1項前段（96年7⽉
11⽇名稱暨全文修正公布）(96.07.11)

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第4條
（97年3⽉5⽇廢⽌）(97.03.05)

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
辦法第4條第1款(97.03.05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聲請⼈之⼀林０絨經營理髮店，僱⽤另⼆聲請⼈楊０花及鍾０⽇

均非視障者，於營業場所內從事按摩服務，為警查獲，並將相關

資料函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。

案經該局認係違反⾏為時之⾝⼼障礙者保護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

前段規定：「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，不得從事按摩業。」(下

稱系爭規定)，並依同法第六⼗五條第⼀項與第⼆項規定：「違

反第三⼗七條第⼀項者，處新臺幣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限期改善。前項違法事件如於營業場所內發⽣並依前項標準加

倍處罰場所之負責⼈或所有權⼈。」，處以新臺幣四萬元、⼀萬

元及⼆萬元罰鍰。

聲請⼈等不服，分別提起⾏政爭訟，各該案件分別確定在案：

1.林０絨部分：臺北⾼等⾏政法院九⼗⼆年度簡字第八四七號判

決，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四年度裁字第⼆０三三號裁定。

2.楊０花及鍾０⽇部分：臺北⾼等⾏政法院九⼗⼆年度簡字第八

四八號判決，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四年度裁字第⼀⼆九⼀號裁定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10&ldate=200506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0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8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1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3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3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563&ldate=200111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563&ldate=20070711&lser=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Content.aspx?pcode=D0050056&norge=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OldVer.aspx?pcode=N0080030&lnndate=20080305&lser=001


聲請⼈等認系爭規定有侵害⼈⺠平等權及⼯作權之疑義，聲請解

釋憲法。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649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901



